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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证

监发[2001]102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

(证监发[2004]118 号)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19 年 4

月修订）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减资的独立意见 

经认真审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减资的相关事项后，我们认为： 

1、本次减资有利于避免资金闲置，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，不会对

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。 

2、本次减资遵循了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

决程序合合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。 

我们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减资。 

二、关于与中国节能环保（香港）财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《金融服

务协议》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经认真审查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后，我们认为： 

1、公司与中国节能环保（香港）财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《金融服务

协议》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、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，不会

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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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

的相关规定。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，我们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

见；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易时，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。  

我们同意公司与中国节能环保（香港）财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《金融

服务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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